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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情况概述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0754 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并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462,589,601.83 元，达到公司股

本总额 58,230,000 元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亏损的主要原因 

收入规模方面，算力服务市场目前处于成长期，收入规模逐步攀升，达到较高水平

需要一定时间；销售费用方面，一是销售费用持续增长。超算云行业渗透率处于较低水

平，公司在业务发展前期大力招聘销售人员，积极开展市场培育、用户教育及营销推广

活动，新用户数量快速增加，导致公司销售费用持续增加。在公司业务进入稳定期后，

预计销售人员数量增速将逐渐放缓，同时未来续费用户占比的提高也能够有效控制销售

费用的增加；二是销售人员业绩考核政策。销售人员业绩考核与业务的预收款项挂钩，

由于预收款项（合同负债）转化为收入存在一定周期，因此导致财务上销售费用显著先

于收入发生；研发投入方面，超算云业务在资源调度、资源池化、应用真实性能体验等



方面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为顺利开展超算云服务，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公司保持较

高水平研发投入。 

三、拟采取的措施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收入的快速增长、超算云行业的逐步成熟，公司的销售费用

率、管理费用率有望逐步降低。公司已掌握支持超算云业务开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并培

养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研发团队，预计未来研发费用率将有所下降。公司将持续提升现有

产品及服务的竞争力，通过有效的市场拓展和优秀的客户服务，提升公司收入规模，同

时进一步优化运营管理，做好成本费用控制，合理降低运营成本，逐步提高公司的盈利

水平。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四）《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核查意见》； 

（六）《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B10754 号）。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